
立法会：律政司司长就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第五节）辩论致辞（只有中文）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今日（二月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行政长官《施政

报告》致谢议案（第五节：管治、政制发展及地区行政）辩论的致辞全文： 

代主席： 

  多谢各位议员就法治和律政司其他方面的工作所发表的宝贵意见。律政司非常重视各位议员

的意见，但由於时间有限，我会在这里作重点回应，而我的回应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法治。特区政府极度重视法治，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是香港成功故事背后的

一个重要原因，亦是维持香港竞争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基本法》和其他的法律为维护香港

法治提供良好和坚固的基础，有效保障香港人各种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人权。

此外，《基本法》清楚指出特区独立的司法权。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令特区各级法

院能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 

  梁继昌议员发言时表示，《施政报告》第２１３段，就人权、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的立场

流於口号式，更指香港人所享有的自由是虚拟的自由。我不能不指出梁议员的说法和客观事实完

全不符。自从香港特区成立以来，大大小小的游行、集会、示威等相关活动，以及法院维护人权

的不同判决，证明香港人依据《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权利和自由，是实实在在，绝对无半点虚

拟。 

  何俊仁议员谈及法治的时候指司法制度受压，特区政府误解法治。何议员的指控完全欠缺根

据。香港各级法院的卓越表现得到本地和国际社会的认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终审法院一九

九七年成立以来，依据《基本法》第８２条邀请了多名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这

些来自海外司法管辖区的法官全部都是国际知名的法官，若然香港的司法制度受压，试问这些那

么知名的海外法官为何仍继续留任，继续在香港为我们的终审法院服务？相反，多位资深法官，

包括本地和海外的法官在他们退休或其他场合，分别强调香港的法院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干预。亦

有退休法官指出，香港法官的委任亦从来没有受过政治干预。 

  何议员重提法治不单是守法，亦有多层意义。特区政府当然明白法治的概念，除了守法外，

亦有其他不同的重要元素，我们从来没有低估法治的重要性，亦没有低估法治有不同元素的重要

性。但正如法院在多个不同判词指出，即使为了崇高的理念，亦不应该、不可以采用违法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诉求。 

  另外，鉴於近月发生的占领行为，政府绝对有责任维持社会的秩序和法治，不可能容忍或默

许不守法的态度蔓延下去，否则对社会将会衍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梁耀忠议员提出修正案，当中表示《施政报告》未有具体措施维护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

表示遗憾。特区政府不同意这修正案的观点。首先，我希望指出，《施政报告》的不同部分都有

谈及法治等香港人珍惜的核心价值。第二，《施政报告》的篇幅有限，只能够就社会关心的重要

议题阐述政府的立场和重大政策，而其他具体的措施会在《施政纲领》陈述，并且会由官员在立

法会的相关委员会作进一步介绍。第三，在《施政报告》发表后的一天，律政司向立法会司法及

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解述政府在维护法治方面的具体措施，同时介绍律政司未来的工作。 

  第二，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方面，律政司一直积极推动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

争议服务中心，今次《施政报告》再次重点表述这项政策，是代表特区政府在这方面的决心。汤

家骅议员在发言时指《施政报告》这部分空洞无物，若汤议员有参阅《施政纲领》的相关部分和

律政司向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我相信他会更了解律政司在这方面的工作计

划和相关措施的细节。 

  郭荣铿议员希望特区政府能投放资源协助仲裁机关能有效利用前中区政府合署西座和前法

国外方传道会大楼的空间。律政司多谢郭议员的意见，亦会尽力便利法律和仲裁机构在香港提供

专业服务。 

  第三，政改问题。在政制改革方面，我留意到何议员和李卓人议员都提及「8.31 人大决定」

是违宪。何议员更说这人大决定是违宪、违法、违理。我希望在这里重申，任何地方的政改问题，

除了有政治考虑，亦必定有法律考虑。在香港，《基本法》的宪制地位和相关条文，以及人大常

委相关的解释和决定，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和落实。由於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就行

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已作出决定，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下，我们必须跟从这个有法律效力的决定

的框架来进行特区的政制发展。亦正因如此，特区政府一直呼吁个别议员回归到《基本法》和人

大常委的决定上，探讨我们如何可以落实在二○一七年普选行政长官。 

  第四，法律改革问题。特区政府一直关注法律改革，亦关注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会）的改

革建议的落实。我出任法改会主席后，不但每年到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汇报有关建议的

落实进度，亦将相关的资料上载法改会网页，从而增加这事项的透明度。 

  郭议员在发言时谈及法改会的地位和是否有需要改革成为独立的法定团体。法改会曾就这问

题作出初步探讨，往后在适当时间，我们会再次就这问题进行讨论。 

  主席，本人谨此陈辞，恳请议员支持致谢动议。 

完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３日（星期五） 


